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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网曝官员
“ 性丑闻”

9

月
3

日上午
9

点左右， 一个注册网
名为“ 恨阮淫秽”的网民在论坛上发帖，称
安徽宁国某部门一阮姓工作人员玩弄妇
女。 并将一张裸聊视频截图上传至其

QQ

空间里，称那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 恨阮淫秽”称，阮和她
2009

年网上聊
天相识近一年后，阮开车到她住地，第一次见
面就发生了关系， 之后阮给她

500

元买衣
服。 她说，阮陆续来到她那里几次之后便再
也没了影子，“ 太无情无义了。 我恨他……”。

据了解， 该网友所指的是该市发改委
一名工作人员，患有痛风，现在家中养病。

他随后回应称，该网友是一名离异女子，因
为他没有满足其要求而报复。近日，宁国市
委市政府已要求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网曝官员“ 性丑闻”

八成属实
7

月底和
8

月初，云南、河南两地先后
有官员陷入“ 艳照门”网络漩涡，后查明当
事人分别为昆明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成某及
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汉文。 前者
因涉嫌聚众淫乱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后
者已被开除党籍、公职，涉嫌的其他问题被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

月， 网友贴出广东广州市白云区新
市街道办主任刘宁“ 裸聊”照片，该区纪委
监察局介入后未发现刘宁存在违法行为，

但提醒其注意检点个人行为。

8

月中旬， 浙江开化国土局副局长朱
小红因涉嫌违纪被免职， 这正是其妻连发
微博曝光其经常在外嫖娼、 包养有夫之妇
及收受贿赂的结果。

6

月， 江苏溧阳卫生局长谢志强错把
微博当作

QQ

式私人聊天工具， 在网上直
播与情妇酒店开房全过程。 事经网络传播
后记者求证，谢还反问“ 你怎么能看到我的
微博”。

8

月
4

日， 四川成都青羊区教育局对
该局党办主任赵子俊作出免去主任职务并
调离的处理。原因是，赵在微博上看到女博
友自曝胸部照片后发表评论赞叹， 两人调
情对白被围观网友截图。

■据《安徽商报》、《西安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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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曝官员“ 性丑闻”是否侵犯隐私权？

今年
6

月以来，网上连续曝光一些
官员的“ 性丑闻”，引发网民的围观和热
议。 在谴责当事官员的同时，也有网民
提出了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认为官员的
私生活属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 针
对这个话题，本期《 看法》请法律界专家
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主持人】近段时间，网络上的官员
“ 性丑闻” 成了媒体和公众追逐的热点，媒
体连篇登载，公众大范围转帖，使官员私生
活成了网络上最热门的内容之一。 有媒体
说，一些官员已是谈网色变。官员“ 性丑闻”

为何会成网络热点？

曾章伟官员“性丑闻”成为网络热
点，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公权的公共性使官员的身份也具
有公共性，类似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都关
乎国格和政府形象，老百姓对官员的行为
自然特别关注。

二，民主社会要求政府是个开放的政
府，要求政府公开公正公平，尤其是信息要
公开。但是政府离民主公开的要求还有距
离，民众不断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如官员财
产公开、政府预算公开等，政府及官员的反
应却未达到公众之要求，公众将对政府的
态度不满逐步迁移到官员身上。

三，各种各样的官员腐败行为屡屡

曝光，令民众担忧愤慨，且许多官员的腐
败都源于性交易或绯闻，“性”成为腐败
犯罪的主要动机，贬损政府威望和形象。
公众对腐败恨之入骨，对腐败的性交易
能不能得到及时处理非常关心，而网络
已成为揭露腐败的主战场，在网上传播
官员“性丑闻”，受众面更广，得到反应也
更迅速及时。

魏建良笔者以为，官员“性丑闻”之
所以会成为热点，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
官员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手中掌握着
行政权力。大家所关心的往往不是官员和
谁有了性丑闻，而是这背后是否有权色交
易或钱色交易等腐败行为，是为党风和政
风出了问题而担忧。

官员“性丑闻”成为网络热点的另外一
个原因，是互联网给老百姓检举揭发腐败
留下了广阔的作为空间，使得在许多情况
下通过常规渠道无法实现的正义，在网络
上可以实现。

话题一 官员“ 性丑闻”为何成网络热点？

【主持人】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网
曝官员“ 性丑闻”的结果大致有三种：带
出了更多的贪腐行为；“ 性丑闻” 本身违
纪；属于个人私生活。 于是，有人开始思
考官员的隐私权。 官员究竟有没有隐私
权，界限应如何划分？

魏建良恩格斯说：“个人隐私一
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
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
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
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
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
历史记载和新闻报导不可回避的内
容。”因此，作为公权力执掌者的官员，
其隐私权与普通老百姓不同，是有限
的。隐私权的限制是官员执掌公权力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官员所享有隐私权的内容应以相关
公共利益为度量分界。但由于公共利益

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所以，
要明确界定官员隐私权是一件很难的
事。但是，为保障公权力始终为公共利益
服务，应尽量缩小官员隐私范围，在不损
害官员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基于社会公
共利益或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将更多的
个人和家庭信息公之于众，把自己的行
为放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这是民主
社会的共识。

曾章伟人都有隐私权，隐私权包
括了网络隐私权。官员也有包括网络隐
私权在内的隐私权，但官员作为公权力
的执掌者，官员的隐私权与一般民众不
同。官员的私生活和隐私有时和国家政
府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凡是和国家
政府及公众利益相关联的方面，官员就
没有了隐私权。如官员的财产情况和部
分家庭成员的情况就要公之于众，就连
官员的私生活也要部分接受国家政府和

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般而言，公众的知情权和官员的

隐私权成反比关系。公权作为公器关乎
公共利益，公众对掌握公器者自然要知
根知底，否则公器就会被滥用，公共利益
就要受侵害。西方国家确立官员无隐私
的原则，对保证官员和政府的公开公平
公正和廉洁有较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借
鉴西方的经验，确立官员无隐私的原则，
但对这个原则要做一定的保留，官员毕
竟还是有隐私的，只不过这种隐私非常
有限。

我认为，可以以结果是否会影响公
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为标准区分官员的
隐私权。鉴于信息不对称，对网络披露官
员隐私权的现象应该分别情况对待，对
于披露属实者与公众利益相关者，相关
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处理，对于披露不实
者也要包容宽大，但对蓄意诽谤侮辱官
员者也要依法追究责任。

话题二 官员隐私权的界限应如何划分？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 网曝官
员“ 性丑闻” 的主要原因， 是唯恐反映
到相关部门得不到重视。 这说明， 我们
的反腐机制还不够顺畅。 对这种观点，

嘉宾们怎么看？

曾章伟网曝官员“性丑闻”，有
的是无处诉冤，有的是泄私愤，有的是
出于义愤，有的是为了使案件得到快速
处理，也有的是为了出名的。但毋庸置
疑，举报得不到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到
位，是主要原因。

我国的反腐败机制存在一定缺陷。
如，我国至今还没有反腐败法，存在一
些反腐败执法不力、违法不究现象的情
况；反腐败的机构主要是纪委监察部
门、检察院和法院，权力分散，地位不
独立，受牵制多，执法和司法缺乏强
力；许多机关要求实名举报，不重视甚
至不接受匿名举报，也存在举报人的信
息被泄露、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

我国至今没有合法成立的民间反腐败组
织，民间反腐败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引
导，民间反腐败人士的举报往往难进入
司法程序，还容易被打击报复。网络披
露腐败既可以扩大影响，又可以保护举
报者，是反腐的好场所。凡此种种，网
曝官员“性丑闻”成热点就自然了。

理顺反腐机制，个人建议，首先应
制定反腐败法，奉行重刑治吏、轻典于
民的政策，保持凡腐必反、必惩贪官的
高压常态；其次，建立类似香港廉政公
署这样的独立、统一、高级别的反腐败
机构，赋予特别权力，配备廉洁强干的
工作人员，决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第三，建立匿名举报制度、
网络举报制度和受理机构，引导网络反
腐行为，做到件件有落实，案案有结
果，取信于民，立信于民；第四，赋予
媒体更多的监督权，鼓励媒体揭露腐
败，同时建立民间反腐败组织，鼓励全
民反腐，使腐败无所遁形。

魏建良对于网络反腐，有支持
的，也有反对的。反对者认为网络反腐
不利于法制建设，而且由于网络的虚拟
性和过度的言论自由，很容易侵害当事
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而支持者认为，
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
术，完善自身的规范和操作方法，建立
一套与时俱进的运行机制来配合网络反
腐，更加主动地展开反腐斗争，则不失
为一次推进我国法制进程的好机会。

我完全赞同后者。首先，监督政府
官员是公民的权利，网络反腐是一种全
民反腐方式。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
与传统的监督举报方式相比，网络反腐
往往更加有效。我以为，在当今这个网
络时代，国家管理者需要转变观念，要
敢于接受新生事物，正确认识网络反腐
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建立
和健全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制度，保证
网络反腐的有序、有效运行。

话题三 可否从反腐制度上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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